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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家商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九月份導師會議議程 
 

壹、時    間：108年 9月 10日（二）12：20 

貳、地    點：活動中心演講廳 

叁、會議程序： 
一、 主席致詞 

二、 級導師報告  

三、 各處室報告與回應 

四、 提案討論 

五、 校長指導 

六、 散會 

肆、各處室宣導資料 
 

一、教務處： 
（一） 108學年度免試入學未報到學生共計 70名，針對未報到學生進行升學進路電話訪問，成功

受訪 49名，受訪率為 70%，各升學進路如下表。 

 五專 
私立 
高中 

私立 
高職 

藝才班 軍校 重考 總計 

人數 37 4 1 6 1 0 49 

百分比 75.6% 8.2% 2% 12.2% 2% 0 100% 

 

         其中大部分未報到學生選擇五專就讀，就讀學校如下表。 

 
臺北 
商大 

致理 
科大 

馬偕 
護專 

耕莘 
護專 

其它 總計 

人數 11 11 6 5 4 37 

 

（二） 截至 09/02為止，一年級共有 1名辦理轉學、1名辦理休學。二年級共有 3名辦理轉學、1

名辦理休學。三年級共有 1名辦理轉學、1名辦理休學。 

（三） 學分預警之聯絡結果請導師填入家長通知結果回覆表，並於 9/16(一)下班前繳回註冊組。

學分不足的預警學生人數逐年增加，感謝導師平時提醒學生，多留意自己的成績與學分取

得情形。 

（四） 註冊四聯單繳費期間：9/2(一)～9/16(一)。四聯單收據（第 2聯）按座號排序收齊後，

連同名條於 9/17(二)中午前交至總務處出納組。收齊收據後，再將已繳費同學之數位學生

證，按座號排序後交至教務處註冊組核章。（核章後，當天發還） 

（五） 下表為四技二專招生辦理期程及近年重大變革一覽表，目前技專校院的 109學年度升學簡

章尚未出爐，暫以下表供導師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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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務處： 
（一） 訓育組 

1. 導師請假流程 

 
2. 學務處將於 9月 23日（一）中午協同教師會與家長會假演講廳辦理敬師餐會，敬邀

各位導師出席！ 

3. 上週有發給高一、高二各班「日語能力」調查表，還請導師協助督促班代完成，並繳

回訓育組。 

（二） 生活輔導組： 

1. 財團法人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認助清寒學生基金會請本校調查，若班上有家境清寒學生，

可向該基金會申請補助，請老師宣達有需要申請的學生，請於 9月 20日星期五前填

妥申請資料交回學務處生輔組彙整。 

2. 一年級新生因採用新版校務行政系統，因系統設定問題，目前請以 GOOGLE的 Chrome

程式進行相關操作，以致部份作業有所影響，作業如有問題請即時向相關處室反應。 

3. 重申請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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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病假及臨時事故外，請於返校三天內完成請假程序；公假、事假請於事發前，

檢附相關證明完成請假手續。 

(2) 逾時三天至七天，予以核假，但並同核予警告乙次；逾七天則不予核假。 

(3) 假單請依家長→導師→輔導教官→生輔組長程序完成請假手續。 

(4) 如由家長開立事假證明，則請直接書寫於假卡背面。 

(5) 考試期間請病假需公立醫院或地區醫院診斷證明；事假：需檢附有影響個人(或

家人)生命或財產之事由證明。 

(6) 各項請假事由及證明，請如實填寫及檢附，以利審查。 

4. 站立反省：由副班長於每日 1010時前回報當日遲到人員，遲到人員於當日 1235時至

教官室前進行站立反省，如有正當事由無法進行站立反省者，則於次日起兩日內中午

1235時補站。 

5. 因目前一年級已印製的點名表是由新版校務系統產製，其注意事項所標註登記之遲到、

缺席時間與本校現行規定有所出入，目前本校規範時間為上課鐘響完畢後未在教室或

指定位置者，視為遲到(含晨間及午休)；鐘響完畢 10分鐘後未在教室或指定集合地

點者，視為缺席(含晨間及午休)，如後續有所修正，將另行公告周知。 

6. 各班外堂課請注意關燈、鎖窗、鎖門，但窗簾請保持開啟，以利巡查及避免外人躲藏。 

7. 各班座位表若未更新，請於下周一前更新貼上。教室外若無座位表框，請告知總務處

協助。 

8. 常見獎懲說明，生輔組提供附件，敬請導師們參閱、宣導（頁 8、9）。 

9. 全校防災演習注意事項 

(1) 時間：9/12(四)朝會：全校教職員工生(含高三) 

      9/17(二)下午：14:00-16:00之間，聽廣播，全校教職員工生(含高三) 

      9/20(五)09:21：國家防災日防災演練，全校教職員工生(含高三) 

(2) 家庭防災卡已發送各班填寫，寫完貼在週記內，生輔組會檢查。 

(3) 防災避難演習全校都要動起來，導師、專任、行政、各年級學生都要參加。 

(4) 校長是全校的指揮官；老師(導師或當節課任課老師)是班級的指揮官。 

(5) 動作要領： 

A. 地震時的室內掩蔽：請老師指揮同學確實做到｢趴下、掩護、穩住｣，保護頭

頸部的動作。 

B. 全校依校長指示與廣播通知實施疏散(到操場集結)。 

C. 疏散時，老師將學生帶到操場集合(在建築物範圍內需以書包護頭；離開建

築物範圍時，書包可放下加速移動)。 

D. 任課老師將同學帶到定位後，請副班長清點人數、掌握受傷狀況後，待導師

到班交接後，任課老師到右側排球場集結(行政人員防護團到左側籃球場集

合)。若導師因故不能到班，請任課老師暫代導師守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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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習處： 
（一） 108年即測即評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考試班級為 314、315班，考試日期預計為 10/24(四)、

10/25(五)，考試當日請務必帶齊 1.准考證 2.身分證 3.考試用具，準時到場考試並遵守考

場規則，預祝各位考生考試順利~ 

（二） 108年全國第三梯技能檢定考試乙級檢定(會計事務-資訊乙級)、(會計事務-人工記帳丙

級)、(印前製程 PC乙級)，已於 9/5完成報名事宜，本梯次總共有 99位同學報名，學科

考試時間為 11/3(日)，術科 10天前將通知考生。 

（三） 108年在校生工業類丙級檢定(建築製圖應用丙級及印前製程丙級)、及在校生商業類丙級

檢定(會計資訊)成績單已於 9/2(一)發放給以下各班：211、212、213、216、217、316、

317、304，通過同學的證照費 160元已轉請實習股長收費，目前剩 317班未繳交。等木柵

高工及士林高商將證照製作完畢後將會再發放給各班。 

（四） 本學期富邦銀行獎學金申最後期限申請到 9/9(一)，約在 10/14左右進行結果公告。目前

尚未推派學業成績優良同學的班級有 317、201、208、209、210、211、212、213、216，

逾期將視同放棄。體育班不包含在內。 

（五） 實習處將統一幫高一各班增洗大頭照，未來供報名檢定之用，每人一式兩份，一份放導師

處、另一份放實習處備用，費用一人 10元，建議用班費繳交，請實習股長於 9/12(四)至

實習處繳交。 

 

四、輔導室： 
（一） 感謝各位導師學校日的配合，麻煩請於 9/13前繳回簽到表、紀錄表及回饋問卷。 

（二） 9/20開始連續三週的週五第五節進行高一定向輔導，請高一導師協助督促各班同學按行事

曆準時到指定地點。  ※高一 9/20、9/27、10/4  星期五第五節活動安排 

 9/20 

活動內容 

地點及 

負責老師 

9/27 

活動內容 

地點及 

負責老師 

10/4 

活動內容 

地點及 

負責老師 

國貿科 微課程選修暨 

學習歷程說明會 
演講廳 

袁學靖主任 

定向輔導 

 

視聽中心 

顏玲好主任 

張藝馨老師 

科主任時間 活動中心 

黃麗華科主任 

張藝馨老師 

會計科 微課程選修暨 

學習歷程說明會 
演講廳 

袁學靖主任 

定向輔導 

 

 

視聽中心 

顏玲好主任 

張藝馨老師 

科主任時間 104教室 

郭佩怡科主任 

林佳蓉老師 

資處科 微課程選修暨 

學習歷程說明會 
演講廳 

袁學靖主任 

定向輔導 

 

 

視聽中心 

顏玲好主任 

張藝馨老師 

科主任時間 電腦教室 

陳天興科主任 

商經科 科主任時間 活動中心 

楊淑杏科主任 

王禹智老師 

微課程選修暨 

學習歷程說明會 
演講廳 

袁學靖主任 

定向輔導 視聽中心 

顏玲好主任 

王禹智老師 

應英科 科主任時間 故事屋 

王婉如科主任 

賴珮瑄老師 

微課程選修暨 

學習歷程說明會 
演講廳 

袁學靖主任 

定向輔導 視聽中心 

顏玲好主任 

王禹智老師 

廣設科 定向輔導 視聽中心 

顏玲好主任 

林佳蓉老師 

科主任時間 廣設藝廊 

高淑芬科主任 

林佳蓉老師 

微課程選修暨 

學習歷程說明會 
演講廳 

袁學靖主任 

室設科 定向輔導 視聽中心 

顏玲好主任 

林佳蓉老師 

科主任時間 故事屋 

陳琪玲科主任 

賴珮瑄老師 

微課程選修暨 

學習歷程說明會 
演講廳 

袁學靖主任 

體育班 定向輔導 視聽中心 

顏玲好主任 

林佳蓉老師 

科主任時間 118教室 

洪祺博組長 

王禹智老師 

微課程選修暨 

學習歷程說明會 
演講廳 

袁學靖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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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認輔工作： 

1. 請導師記得將轉、復、重讀生填入各班優先關懷學生推薦名單。 

2. 導師於 10/4(五)前將各資料放進信封繳予各科輔導老師。 

3. 若資料不敷使用，請自行複印或網路下載。路徑：學校首頁→輔導室→學生輔導→認

輔工作 

（四） 新校務系統因仍未穩定，請高一老師的師生晤談及與家長連絡事項請先暫存在自建的資料

夾內，等系統穩定再通知老師開始輸入，轉介部分亦先麻煩老師用原轉介單轉介，高二高

三導師維持用欣河系統。 

 

五、圖書館： 
（一） 圖書館義工招募至 9月 17日，培訓日期 9月 20日，於 9月 23日中午開始服務，志工服

務時間由學生自己選擇(不用每天都來)，來圖書館登記，服務時段每次半小時，為中午

12:35~13:05，下午 16:05~16:35、16:35~17:05，每學期服務達 16次期末可以拿到服務證

明書跟參加期末志工感恩餐會。 

（二） 新生的學生證將結合北市市圖的借書功能，因此會請註冊組提供新生基本資料（班級、姓

名、學號、市話、手機、監護人、監護人手機、地址），如果有不願意結合借書功能的同

學，可至圖書館登記，圖書館將於傳送相關學生資料時，刪除該筆學生資料。 

（三） 全國閱讀心得投稿截止日為 10月 15日(中午 12:00)，正值第一次期中考第二天，前面又

有國慶日四天連假(10日~13日)，請各班盡量於 10月 9日前完成投稿，以免屆時網路塞

車或錯過投稿。 

（四） 全國小論文寫作投稿截止為 10月 31日(中午 12:00)，本校的篇數限額 57篇，請同學提前

準備，如果學生對於情感教育有興趣，可以參加輔導室的小論文投稿，主題是「那些我們

忘了修的情感學分」繳件期限是 11月 1日放學前，詳細資訊可至輔導室詢問。 

（五） 學校日 9月 7日當天，因圖書館提供會計科分科座談、班級座談，因此並未提供學生使用，

當天部分導師請同學到圖書館休息等待，都已請同學轉至校園內其他場地，在此說明並致

上歉意。 

（六） 圖書館舉辦【師‧詩】有兩種-徵稿活動，主題分別為「師長似顏繪」與「影像＆三行詩」，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投稿，徵選活動獎品多元，徵稿時間：9月 9日至 9月 23日，之後預計

於圖書館進行展覽，展覽時間：9月 27日至段考前（頁 10、11）。 

 

六、教師會： 
（一） 班上若有符合條件需要教師會關懷學生基金協助的同學，請於 108/09/27(五)截止日前將

『助學金申請書』及『基本資料表』交給二樓導師室王筱媛老師(分機 362)。 

（二） 關懷學生基金的募集，需要老師們的共襄盛舉，並期許能嘉惠更多學子！如果您願意繼續

支持，讓更多的學生受惠，請直接洽詢出納廖再春老師（專辦一樓，分機 281）。 

（三） 詳細說明及表單請參閱附件（已於 9/6先以電子郵件寄給各班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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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各年級導師提問 

一、高三籃球比賽 

A) 女籃比賽(10/21-25、12:05), 但 10/21-22是高三模擬考   

B) 男籃比賽(10/28-11/5 高三男籃預賽(16:20~) 但高三班級有第八節課輔, 感謝學務處協

調修正賽程為的『籃球比賽(不論男籃或女籃), 比賽時間都改為放學時間後開始，即週一到

週四 17:10~  週五 16:20~ 』 

學務處回覆：與體育組協調後，確認將比賽時間都改為放學時間後開始，即週一到週四 17:10~、

週五 16:20~。但原本女生、男生賽程日期有重疊(10/28-29)，待調整後會再告知各班體育股長

進行報名作業。 

 

二、學校日當日流程問題 

本週六學校日流程安排，是導師時間在前，各處室報告時間在後。期望可以將導師時間安排

在最後階段，讓導師和家長們有充分時間會談至活動結束 

 

 

 

陸、提案討論 

一、學生出缺席時間規範： 

（一） 晨間遲到：7點 40分鐘響完畢後未在教室或指定集合地點者，視為晨間遲到。 

（二） 晨間缺席：7點 50分時未在教室或指定集合地點者，視為晨間缺席。 

（三） 課間(含午休)遲到：每節上課鐘響完畢後未在教室或指定集合地點者，視為課間遲到。 

（四） 課間(含午休)缺席：每節上課鐘響完畢 10分鐘後未在教室或指定集合地點者，視為課間

缺席。 

二、本校學生個人通訊資訊裝備管理要點(草案) 

三、因應留校查看機制取消，相關作為： 

（一） 持續輔導累計懲處達三大過以上同學積極進行改銷過作業。 

（二） 累計六大過以上(目前 30位)同學，於學生預警會議或個案會議召開後再犯『小過』乙次

以上處份，或一個月內累記『警告』達三次以上，依獎懲規定第 13條(交由家長攜回管教

3-5天)執行。 

 

柒、防治校園霸凌宣導（講師–生輔組李勇進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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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家商校園學生個人通訊資訊設備使用管理規範(修正草案) 
89.03.06  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0.11  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壹、依據：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98 年 10 月 5 日北市教中字第 09838801000 號函及附件。 
 二、教育部 108 年 6 月 17 日臺教資(四)字第 1080060697 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行動載具使

用原則」 
三、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 
貳、說明：      

本規範所述通訊資訊設備，泛指具備或不具備電信通訊或網路通訊功能之手機、行動電話、電

腦、平板電腦、電子遊樂器、MP3、MP4、錄音及攝影器材等 3C 等電子產品(裝置)。 
叁、管理要點  
一、本要點所管制相關器材，除確為相關課程操作所需要，並獲當節課授課教師同意下方可使用

外，餘均不得於上課期間操作使用。  
二、任何相關個人通訊資訊設備除符合本要點第一條要求外，均應保持關機狀態（手機可設為靜

音或震動狀態，學生上學期間一律不得開機），以確保教學紀律；若必要使用手機時，須經由

老師同意後方可開機使用(緊急危險情況不受此條限制)。 
三、上述上課時間涵蓋：輔導課、自習課、早自習、午休及各種集會。 
四、凡具有賭博、色情等犯罪性質之個人通訊資訊設備硬體、軟體，均不得帶進校園內。  
五、學生應在開學後二周內繳交經家長簽名及蓋章之本校學生個人通訊資訊設備使用管理規範家

長通知回條(如附件)，由導師完成初審，轉學務處存查。 
六、依據本校相關水電管制規定，學生個人通訊資訊設備除獲得校方同意，不可於校內利用電路

設備實施充電作業。  
七、學生得於下課期間自行使用其個人通訊資訊設備，惟須遵守本校校規及相關法規，不可造成

他人干擾。  
八、在公共場所使用手機時，不得大聲喧嘩與口出穢言，並注意使用電話禮儀及自身或他人安全。  
九、平時測驗、考試期間(含平時考、段考、模擬考等)，手機一律不得開機，如違反規定或有舞

弊行為，依據考試規則檢討議處；另提早繳卷人員應配合於考試結束(下課鐘響)後，始得開

啟行動載具使用。 
十、學生個人通訊資訊設備需自行負責保管之責任，如班級採取統一保管，應設專人負責管理。 

肆、獎懲規定： 
一、為鼓勵學生自主管理使用個人通訊資訊設備，開學後乙週內辦理個人通訊資訊設備自主管理

榮譽班認證運動，班級須全數同學完成宣誓及簽名，凡參加本活動經認證之班級，每月由學

務處檢討統計，如班級均無違規使用個人通訊資訊設備之人員，全班每人核定嘉獎乙次，全

學期均無違規人員，期末每人再加記嘉獎乙次。(未參加本活動之班級即喪失本項獎勵資格) 
二、前項榮譽班每月認證期間若有違規情事，除取消該班該月榮譽班資格，違規同學並加重處分。 
三、學生個人通訊資訊設備如違反規範之內容，全體教師皆可得暫時保管之，俟放學離校前才可

領回或通知家長到校領回，學生不得拒絕；復不接受師長代管者，得加重核予懲誡。 
三、違反本規範第參條時，得依本校學生獎懲要點或相關規範核予處份。 
四、有符合下列情事者，除依獎懲實施要點加重議處外，必要時依法處理： 
(一)利用個人通訊資訊設備做聚眾滋事之聯繫工具。  
(二)以個人通訊資訊設備拍照、錄音或攝影功能行惡作劇、偷拍，造成他人不悅或傷害。 
(三)利用個人通訊資訊設備傳遞任何有妨害善良風氣資訊內容。 
(四)因使用個人通訊資訊設備影響學校各項校務運作者。 
(五)學生因使用個人通訊資訊設備違犯重大校規，而本校獎懲實施要點未規定者，得召開學生獎

懲委員會討論處理。 
肆、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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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常見違反校規說明： 

樣態 說明 處份 備註 

晨間遲到、缺席 

1.週一、二、四 0740分

鐘聲響畢後未到班或

指定集合位置視為晨

間遲到。 

2.週一、二、四 0750分

未到班或指定集合位

置視為晨間缺席。 

晨間遲到或缺席需於

當日 12:35-13:05於教

官室前廣場，實施站立

反省；當日如因事故無

法實施則可於次兩日

內進行補站。 

站立反省未到且

未 完 成 請 假 手

續，依學生獎懲規

定第 9 條第 20 項

核予警告乙次處

份。 

午休無故缺席 

午休遲到 10分鐘後進入

教室或指定位置。 

累記達三次，依學生獎

懲規定第 9條第 7項第

2點予警告乙次處份。 

四週累記，缺三。 

無故未進入教室或指定

位置實施午休。 

依學生獎懲規定第 9條

第 21 項核予警告乙次

處份。 

 

課間(含午休)

遲到 

每節上課鐘響完畢後未

在教室或指定集合地點

者，視為課間遲到。 

累記達五次，依學生獎

懲規定第 9條第 7項第

3 點核予警告乙次處

份。 

四週累記，遲五。 

逾時請假 
於請假返校後 3 天內未

遞送假卡至學務處。 

1.請假返校後第 4天到

第 7 天視為逾時請

假，依學生獎懲規定

第 9條第 8項核予警

告乙次處份。 

2.返校後第 8天起提送

假單，則不予以核

假。 

 

課堂違規 

1.未按照座位入座 

2.未能配合隨堂練習或

繳交作業。 

3.閱讀授課無關之書報 

4.上課睡覺。 

5.不遵守上課秩序、談

笑嬉戲。 

6.服裝儀容不整。 

7.未攜帶課本或應備用

具。 

8.攜帶違禁品或下棋、

打牌、聽音樂。 

9.使用通訊器具或把玩

電子遊樂器。 

上列缺失除第 6 點(服

裝儀容不整)為愛校服

務乙次(1 小時)外，餘

依學生獎懲規定第 9條

第 16 項核予警告乙次

處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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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儀不整 

1.於校內未依本校服裝

儀容規定穿著(含服

裝、化妝、飾品等)。 

2.上課未依指定服裝穿

著。 

1.經校內服儀糾察登

記三次，核予愛校服

務乙次。 

2.經任課老師或巡堂

人員登記一次，即核

予愛校服務乙次。 

1.愛校服務執行

時間為登記後三

週內完成。 

2.執行時間限配

合週六假日生活

輔導實施。 

3.未依時完成愛

校服務，依學生獎

懲規定第 9 條第

20 項核予警告乙

次處份。 

訂購外食 
私自打購校外食物，並

攜帶進校內食用。 

經教職同仁發現確認

無誤後，則依學生獎懲

規定第 9 條第 17 項核

予警告乙次處份。 

 

點名放學未到 
無故於點名放學集合時

缺席  

依學生獎懲規定第 9條

第 7項核予警告乙次處

份。 

不定期實施。 

不假外出 
未完成請假或外出手

續，私自離校 

依學生獎懲規定第 10

條第 5項核予小過乙次

處份。 

 

攜帶違禁品到

校 

攜帶違禁品(香菸、電子

菸、酒、檳榔等)，或涉

法物品(非上課使用之

刀具、甩棍等) 

依學生獎懲規定第 10

條第 16 項核予小過乙

次處份。 

 

翹課 

(規避上課) 

上課期間無正當理由或

未向師長報備核准，在

校內遊蕩、規避上課(含

外堂課未在老師指定場

所)，經師長或巡堂人員

查獲屬實。 

依學生獎懲規定第 10

條第 12 項核予小過乙

次處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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